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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 101 年度選

上字第 3 號判決康○○當選無效確定，依公

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4 條之規定，苗栗縣選

舉委員會應重行公告渠當選，惟內政部及中

央選舉委員會卻執意辦理補選；另據訴渠既

經該部及中央選舉委員會認定符合參選資格

並獲當選，詎歷審法院竟判決渠當選無效確

定，均涉有不公並損及權益等情乙案。 

一、苗栗縣選舉委員會於 102 年 2 月 2 日辦理苗栗縣竹南

鎮第 16 屆鎮長補選，尚無違誤： 

(一)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（下稱選罷法）第 7 條規定

：「（第 2 項）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及鄉（鎮、市

）長選舉，由縣選舉委員會辦理之。（第 4 項）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辦理前二項之選舉，並

受中央選舉委員會之監督。」同法第 74 條第 1 項規

定：「當選人經判決當選無效確定，依法院確定判

決認定之事實，候選人得票數有變動致影響當選或

落選時，主管選舉委員會應依法院確定判決認定之

事實，重行審定。審定結果，有不應當選而已公告

當選之情形，應予撤銷；有應當選而未予公告之情

形，應重行公告，不適用重行選舉或缺額補選之規

定。」 

(二)陳訴人廖○○主張，苗栗縣竹南鎮第 16 屆鎮長補選

當選人康○○既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1 年度

選上字第 3 號民事判決（下稱原確定判決）當選無

效確定，則陳訴人為該次補選之唯一參選人，依選

罷法第 74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苗栗縣選舉委員會應重

行公告渠當選，惟內政部及中央選舉委員會卻執意



2 

 

辦理補選云云。然查，原確定判決係認康員依其他

法律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（選罷法第 27 條第 1

項第 5 款），並非「候選人得票數有變動致影響當

選或落選」，尚無選罷法第 74 條第 1 項規定之適用

。從而，苗栗縣選舉委員會於 102 年 2 月 2 日辦理

苗栗縣竹南鎮第 16 屆鎮長補選，尚無違誤。 

二、內政部做成 98 年 3 月 9 日台內民字第 0980040892 號

令，並非因人設事，且法規確有模糊空間，惟該解釋

令之做成未採與會機關之見解，嗣又遭法院推翻，致

影響參選人權益，容有未妥，內政部做成解釋令允宜

審慎為之： 

(一)按地方制度法第 57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：鄉(鎮、市)

公所置鄉(鎮、市)長 1 人，由鄉(鎮、市)民依法選

舉之，任期 4 年，連選得連任 1 次。查行政院所提

地方制度法第 54 條草案之立法說明略以：「參照省

縣自治法第 37 條，規定鄉（鎮、市）長之職權及產

生方式，任期為四年，並以連任一次為限」（立法

院公報第 88 卷第 5 期院會紀錄參照），而廢止前省

縣自治法第 36 條第 1 項「鄉（鎮、市）公所置鄉（

鎮、市）長一人，綜理鄉（鎮、市）政，由鄉（鎮

、市）民依法選舉之，任期四年，連選得連任一次

」之立法說明略以：「本條第一項明定鄉（鎮、市

）長之職權及產生方式，任期為四年，並以連任一

次為限。」地方制度法第 57 條第 1 項之制度設計，

依內政部 100 年 12 月 8 日台內民字第 1000235450

號函復苗栗縣政府略以，係為「避免民選地方行政

首長因長期久任，壟斷政治資源而產生流弊，並為

維持參選之公平性，故規定僅得連選連任一次」，

亦即「連續任期最長不得超過八年」等語。 

(二)復按地方制度法第 78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直轄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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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、縣(市)長、鄉(鎮、市)長、村(里)長，有下列

情事之一者，分別由行政院、內政部、縣政府、鄉(

鎮、市、區)公所停止其職務，不適用公務員懲戒法

第 3 條之規定：一、涉嫌犯內亂、外患、貪污治罪

條例或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，經第一審判處有期

徒刑以上之刑者。但涉嫌貪污治罪條例上之圖利罪

者，須經第二審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。二、涉

嫌犯前款以外，法定刑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

刑為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，經第一審判處有罪者

。三、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或通緝者。四、依檢

肅流氓條例規定被留置者。…（第 3 項）依第 1 項

規定予以停止其職務之人員，經依法參選，再度當

選原公職並就職者，不再適用該項之規定。…」又

同法第 82 條第 4 項規定：「（第 3 項）直轄市長

、縣(市)長、鄉(鎮、市)長及村(里)長辭職、去職

或死亡者，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3 個月內完成補選

。但所遺任期不足 2 年者，不再補選，由代理人代

理至該屆任期屆滿為止。（第 4 項）前項補選之當

選人應於公告當選後 10 日內宣誓就職，其任期以補

足本屆所遺任期為限，並視為一任。」 

(三)因公職人員選舉實務上係以「屆」，而非以「任」

作為任期之區別，且部分地方行政首長因案被停職

後，旋即辭職參加補選，以致產生「連選連任」與

「補選當選人之任期以補足本屆所遺任期為限，並

視為一任」之競合，以及該當事人是否得參加該屆

補選或下屆改選等問題。故地方政府、地方選舉委

員會及公職人員屢次針對個案請釋內政部。經查，

內政部自 85 年至 96 年間之函釋，對於連選得連任

1 次，先以「屆」及「次」認定（例如經連選並連

任 1 次，不得再辭職參選該任期之補選），繼以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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屆」認定（例如同一職務連續 2 屆均曾當選就任，

不問改選或補選均屬連選連任）。為杜絕相關疑義

，該部於 97 年 11 月 24 日邀請法政學者、中央及地

方機關代表開會研商，惟該次會議並未有具體共識

，爰再於 98 年 1 月 2 日邀請行政院法規委員會、法

務部及中央選舉委員會代表開會研商，該 3 機關皆

傾向維持當時函釋，即以「屆」認定。惟內政部會

後分析，兼考量憲法保障之人民參政權，做成 98

年 3 月 9 日台內民字第 0980040892 號令，以「次」

認定。 

(四)第 14 屆竹南鎮鎮長康○○連選連任第 15 屆竹南鎮

鎮長，於第 15 屆鎮長任內因參選第 7 屆立法委員補

選當選，於 98 年 3 月 31 日辭職。100 年 10 月間，

第 16 屆竹南鎮鎮長於任內病逝，所遺任期逾 2 年，

依規定應辦理補選。有關康○○得否參與該次補選

疑義，經康○○國會辦公室、苗栗縣政府及苗栗縣

選委會函詢中選會及內政部，均獲函復，依內政部

98 年 3 月 9 日令，得參加補選。補選投票結果康○

○當選，惟另一候選人提起當選無效之訴，經臺中

高分院 101 年 11 月 13 日判決康○○當選無效確定

。內政部爰於同年 12 月 18 日再做成台內民字第

1010392405 號令，改以「屆」認定。 

(五)本案康員已擔任第 14 屆及第 15 屆鎮長，則渠參加

第 16 屆鎮長補選，是否屬「連選 2 次」而為法所不

許？確有模糊空間。且地方制度法之用語「任」與

公職人員選舉實務之用語「屆」有所不同，則於本

案情形康員是否為「連任 2 次」，亦有疑義。據內

政部說明，該部做成 98 年 3 月 9 日令，係以有無「

連續參選並當選就任」為認定依據，並非針對具體

個案；且該部曾於 96 年 11 月 12 日由行政院將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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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法修正草案函送立法院審議，擬刪除第 78 條第

3 項「依第一項規定予以停止其職務之人員，經依

法參選，再度當選原公職並就職者，不再適用該項

之規定」，但因立法院屆期不續審而退回；97 年 5

月 20 日政黨輪替後，因該法修正草案涉及取消鄉（

鎮、市）自治，鑑於朝野對取消鄉（鎮、市）自治

議題尚無共識，內政部爰請行政院函立法院同意撤

回該法修正草案；又立法委員業於 101 年 11 月 28

日提案修正地方制度法第 55 條、第 56 條及第 57

條有關「連選得連任 1 次」之規定，目前立法進度

為一讀，交內政、司法及法制 2 委員會審查中；該

部未來仍將持續就地方制度法相關議題，包括連選

得連任及停職解職制度等議題進行檢討等語。內政

部做成 98 年 3 月 9 日解釋令，並非因人設事，且法

規確有模糊空間，惟該解釋令之做成未採與會機關

之見解，嗣又遭法院推翻，致影響參選人權益，容

有未妥，內政部做成解釋令允宜審慎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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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委員：錢林慧君  

 

 

 


